重庆高新区生态环境局拟审批建设项目环评信息公告表

（2025年第48号）
重庆高新区生态环境局拟审批以下建设项目环评文件，现公告有关环评信息，接受社会监督。公示期为2025年11月24日至2025年11月28日（5个工作日）。环评文件查询方式http://gxq.cq.gov.cn/。反馈意见受理方式为电子邮箱：gxqsthj@163.com，传真：68601388。通讯地址：重庆高新区高新大道6号，邮编：400039。申请人和利害关系人可自公示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我局提出听证申请。 

	序号
	项目

名称
	建设

单位
	建设

地点
	环评

机构
	项目概况
	主要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对策与措施
	相关部门意见
	建设单位开展的公众参与情况

	1
	重庆汽车公园H组团
	重庆南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
	重庆高新区香炉山街道
	重庆隆湖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
	项目占地总用地面积68941.46m2，总建筑面积70188.2m2，主要建设9栋标准厂房和1栋配套用房，项目总投资26543万元，其中环保投资100万元，占总投资的0.38%。
	项目主要环境影响包括生态环境、大气环境、水环境、噪声、固体废物。
施工期

1.生态：严格控制用地，减少扰动面积，落实水保措施，以减少生态环境影响。
2.大气环境：通过设置围挡、洒水抑尘、密闭运输等方式控制施工扬尘。

3.水环境：车辆冲洗、混凝土养护废水经沉淀后回用于洒水，雨水经沉沙池处理后排入市政雨水管网，生活污水经生化池处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，对水环境影响。

4.噪声：施工场界设置硬质围挡，合理安排施工时间、布设施工机具，加强器具养护，禁止夜间施工，以减少施工噪声影响。

5.固废：弃土石方和建筑垃圾运至指定渣场，沉淀池泥沙用于项目绿化，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处置。
运营期

1.大气影响：柴油发电机废气经专用管道引至厂房楼顶排放。预留废气治理设施和管道位置，入驻企业自行完成废气治理设施建设。

3.水环境：项目建设生化池，预留食堂隔油池、生产废水处理设施位置。入驻企业自行配套建设污水处理设施，以满足达标排放要求。
4.噪声：柴油发电机设置于机房内。入驻企业自行采取相应的降噪措施，以满足达标排放要求。

5.固体废物：生化池污泥委托有资质单位定期清掏、处置。入驻企业按规定自行处置一般工业固废和危险废物。
	重庆高新区改革发展局核发《重庆市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证》（项目代码：2102-500356-04-05-838910）
	


重庆高新区生态环境局

2025年11月12日
